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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1月3日 星期二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

C

2020/10/9 15.3691 21.1711 14.7016 22.1761 14.5886 18.2915 17.6579 7.1268 46.9016 15.4008 11.1078 10.7422

2020/10/12 15.3724 21.2146 14.7673 22.2451 14.7254 18.6170 17.9386 7.3055 48.0276 15.8078 11.1338 10.7452

2020/10/13 15.3741 21.2336 14.7800 22.2636 14.7517 18.6519 18.1284 7.3259 48.3351 15.8086 11.1371 10.7461

2020/10/14 15.3749 21.2181 14.7708 22.2546 14.7191 18.5661 18.0888 7.2882 48.1484 15.7809 11.1335 10.7468

2020/10/15 15.3756 21.2071 14.7847 22.2416 14.6778 18.4681 17.8262 7.2753 47.8606 15.6281 11.1295 10.7475

2020/10/16 15.3763 21.2006 14.7817 22.2321 14.6559 18.4002 17.7129 7.2753 47.6034 15.5253 11.1240 10.7481

2020/10/19 15.3777 21.1789 14.7545 22.2214 14.5822 18.2645 17.4870 7.2142 47.1325 15.3426 11.1212 10.7500

2020/10/20 15.3792 21.2046 14.7833 22.2522 14.6533 18.4214 17.7375 7.2571 47.6424 15.5339 11.1351 10.7507

2020/10/21 15.3804 21.2012 14.7816 22.2512 14.6299 18.3235 17.6965 7.2518 47.3495 15.3435 11.1353 10.7513

2020/10/22 15.3807 21.2007 14.7807 22.2425 14.5950 18.2841 17.5265 7.2121 47.0683 15.2787 11.1352 10.7519

2020/10/23 15.3805 21.1721 14.7311 22.1910 14.4770 18.0479 17.1645 7.1232 46.2340 14.8967 11.1231 10.7526

2020/10/26 15.3826 21.1841 14.7474 22.1937 14.4663 18.0821 17.2194 7.0853 46.3288 14.8147 11.1256 10.7546

2020/10/27 15.3836 21.2034 14.7655 22.2178 14.5177 18.1855 17.2629 7.1035 46.7073 14.9842 11.1273 10.7552

2020/10/28 15.3852 21.2135 14.7805 22.2382 14.5868 18.3331 17.5072 7.1406 47.1563 15.1513 11.1404 10.7559

2020/10/29 15.3872 21.2293 14.8082 22.2641 14.6596 18.4759 17.8123 7.1759 47.4651 15.3257 11.1483 10.7565

2020/10/30 15.3867 21.1978 14.7602 22.2150 14.5382 18.3281 17.6267 7.0509 46.6644 15.1149 11.1335 10.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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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

(2020-119)

仅反映投资账户

2020

年

10

月

09

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20

年

12

月

02

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

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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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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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东菱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收到公司大股东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东菱” ）出具的《新宝股份股票买卖计划告知函》，

香港东菱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2020年8月8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

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以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2020年8月8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20,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50%，不超过其持有公司总股份数的9.81%。若此

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收到香港东菱出具的《关于新宝股份股票买卖情况的告知函》，香港东菱

于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29日期间（窗口期无减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8,6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

详见2020年8月8日及2020年10月30日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大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42号）、《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3号）。

公司于 2020年11月2日收到香港东菱出具的《关于新宝股份股票买卖情况的告知函》，香港东菱

于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1月2日期间（窗口期无减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15,6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占本次减持计划的78.37%，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具体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其减持

计划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香港

东菱

大宗交易

2020年9月1日 40.75 2,000,000 10.00% 0.25%

2020年10月28日 43.78 5,500,000 27.50% 0.69%

2020年10月29日 43.57 1,174,000 5.87% 0.15%

2020年11月2日 41.05 7,000,000 35.00�% 0.87%

合计 15,674,000 78.37% 1.96%

注：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香港东菱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203,813,6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43%。 香港东菱的一致行

动人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菱集团” ）本次减持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5,139,

87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3.06%，通过香港东菱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813,682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48,953,56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8.49%。 香港东菱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菱集团自2017年3月30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3.62%。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香港

东菱

合计持有股份 20,3813,682 25.43% 188,139,682 23.4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3813,682 25.43% 188,139,682 23.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一致行动人

东菱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345,139,879 43.06% 345,139,879 43.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5,139,879 43.06% 345,139,879 43.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548,953,561 68.49% 533,279,561 66.54%

注：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香港东菱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香港东菱此前预披露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不超过20,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50%。

截止2020年11月2日，香港东菱本次减持股份累计数量为15,6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香港

东菱本次减持与香港东菱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香港东菱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诺所持新宝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无减持意向； 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新宝股份股份的，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新宝股份并予以公

告，并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香港东菱本次

减持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香港东菱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 香港东菱关于新宝股份股票买卖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20-10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请做好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收到告知函后，公司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提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并对

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奥特佳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奥特佳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批，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请

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12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4,445,

947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694,739,325股

扣减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4,445,947股，即以2,690,293,378股为基数。

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且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根据“现金分红总额固定”的原则，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0年9月28日， 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2,694,739,325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

购股份4,445,947股，即以2,690,293,3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080000元人

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1,522,347.02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445,947股后的2,690,293,3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08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7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1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08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11月6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11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11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11月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票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03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10月24日至登记日：2020年11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0年半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1,522,347.02元=2,690,293,378股×0.0080000元/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079868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0079868元/股=21,522,347.02元÷2,694,739,325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079868

元/股。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91号太子湾商务广场T6栋9层

咨询联系人：周亮黄舒欣

咨询电话：0755-27555331

传真电话：0755-275456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日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2020 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被执行人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因犯合同诈骗罪等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执行一案，本院依法裁定拍卖本案侦查机关青岛市公安局市

南分局冻结、查封在案的涉案财产。 现下列财产已作出估价报告：（1）

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霍煤鸿骏铝业贸易有限公司

30%股权。（2）Amtrosden�Assets�Limited（中文译名爱波登资产有

限公司）持有的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4173万元股权（27.82%）。

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10 时在京东网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具体拍卖要求请到京东网司法拍卖频道查阅涉案标的物详细情况。 当

事人、案外人如对拍卖标的有异议，请向我院提出书面意见；优先权人

如申报优先购买权，请按要求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2020年 11 月 3 日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0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14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五洲特纸” ， 股票代码为

“60500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0.0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001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0.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股）：35,889,1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元）：362,121,957.3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9,8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08,852.63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股）：3,999,8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元）：40,358,042.5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9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047.4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陈燕匡 陈燕匡 199 2,007.91 0.00 199

2

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99 2,007.91 0.00 199

3 缪燕 缪燕 199 2,007.91 0.00 199

4 冯伟 冯伟 199 2,007.91 0.00 199

5 王晓堂 王晓堂 199 2,007.91 0.00 199

6 杨燕灵 杨燕灵 199 2,007.91 0.00 199

合计 1,194 12,047.46 0.00 1,19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21,001 股，包销金额为

1,220,900.09 元，包销比例为 0.30%。

2020 年 11 月 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3451400、0755-83703402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发行人：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